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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校〔2018〕92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西南大学 

编制内人员聘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《西南大学编制内人员聘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学校 2018

年第 1 次校长办公会审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西南大学 

2018 年 3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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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大学编制内人员聘用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根据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

行规定》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》等政策

规定，为深化用人制度改革，健全准入、退出机制，推动依法治

校，规范管理，保障学校与受聘人员的合法权益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办法适用于学校编制内人员。 

二、聘用原则 

（一）全员聘用。对所有与学校建立人事关系的编制内人员

实行聘用制。 

（二）合同管理。受聘人员与学校在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

基础上，依法订立、续签、变更、重签、解除或终止聘用合同。 

（三）分级管理。学校和二级单位共同对受聘人员进行管理。 

三、聘用条件 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

和政策； 

（二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； 

（三）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； 

（四）具有履行本岗位职责的资格条件及能力； 



 
- 3 - 

（五）身心健康，能适应岗位工作要求并能完成学校及二级

单位规定的工作任务； 

（六）符合聘用岗位的其他条件。 

四、聘用程序 

聘用程序包括公布信息、个人申请、考试考核、结果公示、

合同签订等。 

五、聘用合同 

（一）聘用合同的类型及期限 

聘用合同分为长期聘用合同和短期聘用合同。本办法中的长

期聘用合同是指聘用至法定退休时间的聘用合同；短期聘用合同

是指由学校、二级单位和受聘人员三方根据岗位需要协商确定的

有一定期限的聘用合同。短期聘用合同期限一般为四年，如受聘

者距法定退休时间不足四年的，以实际工作时间为聘用期限。 

（二）聘用合同的订立 

学校与受聘人员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，在平等自愿、协

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聘用合同。 

1.长期聘用合同的订立。学校现有编制内人员可与学校签订

长期聘用合同。以下人员经本人申请，用人单位考核同意可与学

校签订长期聘用合同： 

（1）在我校连续工作满 10 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0 年

的人员；  

（2）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业技术人员或六级及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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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员等级的管理人员。 

2.短期聘用合同的订立。经本人申请，用人单位考核同意，

以下人员与学校签订短期聘用合同： 

（1）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业技术人员； 

（2）七级及以下职员等级的管理人员; 

（3）符合签订长期聘用合同而选择签订短期聘用合同的人

员。 

（三）聘用合同的续签、变更和重签 

1.聘用合同的续签。受聘人员合同期满且考核合格者，可与

学校续签聘用合同； 

2.聘用合同的变更。受聘人员在聘期内专业技术职务、行政

职级、工作岗位等发生变化的，须变更合同条款； 

3.聘用合同的重签。签订短期聘用合同人员达到签订长期聘

用合同条件且选择签订长期聘用合同的，须重新与学校签订聘用

合同。 

（四）聘用合同的解除或终止 

具备法定或合同约定的可解除聘用关系的情形，学校或受聘

人员可依法解除或终止聘用合同。 

六、聘用考核 

学校和二级单位对受聘人员进行考核。二级单位考核组成员

一般由本单位党政领导、工会和教代会主任等组成。 

二级单位须在受聘人员聘期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，结合受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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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完成聘用合同情况及年度考核等进行综合考核，提出考核意

见并提交学校审定。 

学校审定二级单位的考核结果。考核结果作为学校受聘人员

续聘、解聘等的依据。 

七、聘用管理 

人员聘用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实行分级管理。学校对二级单位

的聘用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；二级单位按岗位要求对受聘人

员进行聘用和日常管理。学校和二级单位主要职责如下： 

（一）学校职责 

 1.对聘用管理中的重大事项进行商议、决策； 

 2.审定各类人员聘用方案和聘用结果； 

 3.与受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； 

 4.按国家和学校规定兑现受聘人员相关待遇。 

（二）二级单位职责 

1.拟定聘用计划、提出拟聘人员建议； 

2.确定受聘人员聘用合同中“专项条款”内容； 

3.负责受聘人员的各类考核，明确考核意见和等次； 

4.负责受聘人员的考勤管理； 

5.负责受聘人员违反师德师风、违纪违规等情况的调查，提

出处理建议等； 

 二级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、学校相关规定对受聘人员进行

管理，否则学校将追究相关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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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、附则 

（一）所有受聘人员均须与学校签订聘用合同。 

（二）人事代理人员期满考核合格且转入学校编制内的，可

与学校签订长期聘用合同。 

（三）符合《西南大学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办法》（西校〔2012〕

221 号）文件规定且转入编制内的退役士兵可与学校签订长期聘

用合同。 

（四）本办法由学校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西南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15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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